
 

 

以近期實務見解探詢寄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之界線（第 354 期 2024/07/25） 
            蔣瑞安* 律師 

  

  專利法第 1 條即開宗明義地表示專利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了鼓勵、

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進一步而

言，專利法的基本法理就是所謂的「以公開技術換取排他權。不過

專利權人對於侵權之人固得依專利法第 96 條請求排除侵害；但專利

法所提供的「排他權」，並未保障專利權人濫用專利權，而造成不公

平競爭的情形。對此，早期實務見解（改制前的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

字第 914 號判決）即言近旨遠的表示，事業在專利權受侵害時，常

會藉由發函的方式來表明專利權受到侵害的情形，一般來說這就是典型的排除專利權侵害

的行為。但如果事業是基於競爭目的，以寄發警告函的方式使對手的交易相對人心生畏懼，

而拒絕與其交易，將造成不公平競爭的情形，則非專利法所保障正當行使權利的行為，而

有牴觸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的情形。對此，為了使行為人釐清寄發警告函的適法性，公平

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6 年通過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

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並隨著實務發展而更迭修正。以下就以該處

理原則為基礎，檢視近期實務對於寄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適法性的見解為何。 

 
二、處理原則的主要內容 

  首先就定義而言，只要函件的內容是要告知交易相對人，寄件者的競爭對手有侵害專

利權的行為，此時函件名稱不論稱作敬告函、律師函、公開信等等，公平交易委員會都認

為這是屬於寄發警告函的行為。至於寄發警告函需要履行那些程序，才算依照專利法而正

當的行使專利權呢？處理原則第三點認為：當競爭對手侵害專利權的事實，已經由法院所

認定。又或者是將可能侵害專利權的物品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如果是新型

專利，應同時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

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事業在這兩種情形下寄發警告函，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是屬

於正當行使權利的行為。除上述兩種情形外，處理原則第四點還規範了第三種情形，也就

是當事業同時踐行：(一) 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

求排除侵害。(二) 於警告函內敘明專利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

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受有侵害之事實。(三) 如為新型專利，為上述通知或發函時，應

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此時事業寄發警告函的行為，同樣也會被主管機關認為是屬於正

當排除侵害的行為。但相較於前兩者，第三種正當行使權利的手段顯然較為繁瑣。至於事

業如果沒有遵循上述三種程序而逕行寄發警告函，依照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事業此時即

有牴觸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虞，同時也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謂不得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規定之違反。 

 
三、近期法院實務對於不當行使專利權的認定 

(一)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2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本件兩造均為臺灣晶片製造廠商，被告於民國 111 年間以原告生產的晶片已侵害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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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專利為由，分別寄發警告函予原告及原告的交易相對人。首先法院認為行為人要符合公

平交易法的規範，第一要確實擁有權利得以行使；第二則是行使權利的行為不得對競爭秩

序造成影響。本件被告於警告函中，除有清楚敘明該專利的內容外，尚有檢附侵權分析報

告，足以使受信者知悉該專利權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實。既然被告的行為目的在於排除侵害，

此時自然沒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違反。但被告在寄發警告函的當下，該美國專利因為

沒有繳費而經美國專利商標局公告失效。被告疏於查證該美國專利的效力，而誤對原告之

交易相對人主張當時失效的專利權，造成交易秩序的混亂，顯然已牴觸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的規定。被告除在本件訴訟中應對原告負賠償責任外，額外還需遭受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二)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2 年度民公訴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原告生產的商品侵害到他的新型專利及發明專利，於民國 112

年間寄發多份警告函給原告的下游通路，但在函件中全然並未檢附技術報告及鑑定報告，

原告的通路因為被告寄發警告函而下架相關商品，因此原告認為被告已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相關規定。但法院認為，被告所寄發的函件內容，僅說明被告擁有上述專利，提示專利法

相關規定及告知受領信函廠商不要再銷售或侵害上述專利，並未指控原告有涉及侵害專利

權的行為，因此不認為被告寄發的函件屬於警告函。既然被告並不是寄發警告函的行為，

被告並未於函件中檢附相關技術報告，自然沒有違背處理原則的相關規定，因此駁回原告

的請求。 

 
四、小結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公平交易

法第 45 條訂有明文。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通過的處理原則，自然是事業於寄發侵害專利

權警告函時的一個重要依憑。從近期的實務觀察，法院確實會檢視行為人是否為專利權人，

以及是否踐行處理原則第三點或第四點之先行程序。事業依專利權人的地位，依法得以行

使專利權固非無見，但仍應注意是否有濫用權利，又或者是破壞公平交易秩序的情形，以

免遭受額外之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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